
海南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 海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海南省财政厅 海南省交通运输厅 海南省

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支持
铁路建设推进土地综合开发若干

政策措施的通知

各市、县、自治县人民政府，省政府直属各单位：

根据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支持铁路建设实施土地综合开发的

意见》（国办发〔2014〕37 号）精神，为深入推进铁路投融资体

制机制改革和支持铁路建设，加快构建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,

提升海南自由贸易港运输往来自由便利，经省政府同意，现就进

一步支持全省铁路用地及站场毗邻区域土地综合开发提出以下

政策措施：

一、合理确定土地综合开发的边界和规模。在新建铁路项目

规划选址阶段，沿线市、县人民政府应综合考虑建设用地供给能

力、市场容纳能力、铁路建设投融资规模等因素，合理划定综合

开发用地边界，及时对以站场为中心、半径不超过 1000 米范围

内的土地实施规划控制，并结合国土空间规划和城市路网等实际

情况，划定站场中心点向外半径不超过 1000 米为土地综合开发

边界，其边界内的土地作为综合开发备选用地。扣除站场用地后，

同一新建铁路项目的综合开发用地总量按单个站场平均规模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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超过 50 公顷控制，少数站场综合开发用地规模不超过 100 公顷。

二、优先保障铁路综合开发用地指标。市、县人民政府在编

制和实施国土空间规划时,要统筹协调,对铁路土地综合开发所

需规划指标予以倾斜。铁路建设项目配套安排的土地综合开发项

目所需新增建设用地计划指标,按照土地利用计划管理有关规定

要求优先保障。

三、统筹落实耕地占补指标。铁路建设项目配套安排的土地

综合开发项目所需补充耕地指标，原则上由市县落实，如市县耕

地占补指标储备库不足保障时，可参照《海南省自然资源和规划

厅关于实施补充耕地省级统筹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琼自然资函

〔2020〕206 号）有关规定，申请实行限价统筹供应。

四、做好新建站场及综合开发用地预留和控制。确定新建站

场选址后，应在两年内编制完成新建站场及配套安排的土地综合

开发规划。在此期间，应对新建站场和预留土地综合开发建设用

地空间的土地实行严格控制，暂停该区域内其他项目审批、核准

和备案，暂停批准用地规划许可和国有建设用地供应。确有必要

在暂停期内开展国家、省重点工程或重大民生工程、城市基础设

施及环境保护等项目建设的，可由有关市、县人民政府报请省人

民政府批准后实施。

五、有序供应综合开发用地。综合开发用地可分期供应，分

期供应的土地可成片提供，成片供应的土地应根据国土空间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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划、区域功能和实际情况进行分宗，按宗地用途和有关规定，核

发划拨决定书或签订有偿使用合同。分期供地的时限最长不得超

过 5 年，因土地使用权人的原因导致分期供地不能在 5 年内完成

的，不得办理余下土地的供地手续。土地使用权人要严格遵守国

家和我省国土空间规划、产业政策等要求，严格执行我省房地产

调控相关政策，依法依规用地。

六、依法适用工业用地出让最低价标准。在供应新建铁路站

场地区综合开发用地时，对符合《海南自由贸易港鼓励类产业目

录》确定的优先发展产业且用地集约的工业项目，在确定土地出

让底价时可依法按不低于所在地土地等别相对应《全国工业用地

出让最低价标准》的 70%执行。用地集约是指项目建设用地容积

率和建筑系数超过《关于发布和实施〈工业项目建设用地控制指

标〉的通知》（国土资发〔2008〕24 号）所规定标准 40%以上、

投资强度增加 10%以上。

七、盘活铁路运输企业既有土地。支持铁路运输企业以自主

开发、转让、租赁等多种方式盘活利用现有建设用地。铁路运输

企业依法取得的划拨用地，因转让或改变用途不再符合《划拨用

地目录》的，可依法采取协议方式办理用地手续,但用途改为市

场化商品住宅用地的，应按我省有关规定办理。经国家授权经营

的土地，铁路运输企业在使用年限内可依法作价出资（入股）、

租赁或在集团公司直属企业、控股公司、参股企业之间转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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利用现有铁路用地进行地下空间开发的，在符合规划、铁路

项目安全需求和有关地下空间管理规定的前提下，可兼容一定比

例其他功能，并可分层设立建设用地使用权。分层设立的建设用

地使用权，符合《划拨用地目录》的，可按划拨方式办理用地手

续；不符合《划拨用地目录》的，可依法按协议方式办理有偿用

地手续。地下空间建设用地使用权配置前，市、县自然资源和规

划主管部门应当根据控制性详细规划核定规划条件，并依法依规

通过评估合理配置价格。地下空间建设用地使用权的基准地价可

以按照同一区域同一用途的基准地价的 70％确定。

八、加大财政支持。鼓励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用于支持符合条

件的新建铁路项目和新建铁路站场地区土地综合开发项目建设，

提高新建铁路项目和新建铁路站场地区土地综合开发项目资金

筹集能力和收益水平。

海南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 海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
海南省财政厅 海南省交通运输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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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南省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

2022 年 2 月 8 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

- 6 -

海南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办公室 2022 年 2月 21 日印发


